依據「COVID-19(新冠肺炎)」防疫新生活運動：實聯制措施指引規定，本所在52週年所慶活動期間蒐集個人資料時，應明確告知下列事項： 
一、蒐集機關：核能研究所。
二、蒐集目的：為公共衛生或傳染病防治之防疫目的。
三、蒐集項目：包括姓名及電話號碼。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自蒐集日起 28 日內。
五、個人資料利用對象及方式：為防堵疫情而有必要時，得提供衛生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等規定進行疫情調查及聯繫使用。
六、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向蒐集機關行使權利，包括查詢或請求閱覽等。
七、當事人不同意提供資料，即無法進入場館或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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